
新北市立鳳鳴國中學習扶助推動小組暨實施辦法 

103年 08月 01日公佈實施 

108年 04月 01日修正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 

    扶助作業要點。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 

    扶助作業注意事項。 

貳、目的： 

一、整合教育部學習扶助資源，推動學習扶助，彰顯教育正義精神。 

二、提供學習成就低落之弱勢學生課業學習扶助，以實現弱勢關懷並

確保基本學力。 

參、實施策略： 

一、建立學習成就低落學生資料。 

二、行政人員與任課教師成立學習輔導小組。 

三、規劃學習扶助方案與課程。 

四、招募並培訓學習扶助人力資源。 

五、募集民間相關經費及資源。 

六、檢討實施成效。 

肆、實施期程： 

一、課中學習扶助於課中即時實施。 

二、課後學習扶助分三期實施： 

1. 第一期：下學期每日第 8節。 

2. 第二期：暑期輔導，為期五週，每日 4節。 

3. 第三期：上學期每日第 8節。 

伍、受輔對象： 

一、學習成就低落，參加學習扶助線上評量測驗，經標準化測驗結果，



百分等級未達百分之三十五者。 

二、具有下列身分之ㄧ，另有其他輔導方案者(如已接受獎助學金)，以

不重複服務為原則： 

1.原住民學生。 

2.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3.外籍、大陸及港澳配偶子女。 

4.低收入、中低收入家庭學生及免納所得稅之農工漁民子弟。 

5.隔代教養及家庭失功能子女(包括單親)。 

6.身心障礙學生(包括經鑑輔會鑑定為疑似身心障礙，且經學校特殊

教育推行委員會認定受輔可提升該生學業成就且不影響其他受輔

學生之學習者)。 

三、其他經學習輔導小組認定有需要之學習成就低落弱勢國中學生，以

不超過子方案一受輔對象人數百分之三十為原則，並以前六項學生

為優先，如均已滿足需求，百分比得酌予放寬，且不得超過百分之

三十五。 

四、各領域學習成就低落的學生、定期評量成就低落的學生，教師擬定

學習扶助策略於課中即時實施補救教學。 

陸、教學人員： 

一、現職教師 

二、退休教師 

三、大專學生 

四、其他人員(含實習教師) 

柒、實施方式(課後學習扶助)： 

一、編班人數：每班以十人為原則，至多不超過十二人，至少不低於 

    六人。 

二、編班方式：以抽離原班進行為原則。 

 三、上課科目：以國語文、數學、英語為原則，視實際需要彈性調整 

              各科授課總節數。 



四、教學進度：以學生落後進度進行補教教學。 

五、每學期及暑假結束後辦理成效檢討會。 

捌、學生獎勵： 

對於學習認真且成績進步的學生，頒予獎勵品以資鼓勵。 

玖、經費來源： 

由教育部專款補助。 

拾、預期成效： 

一、配合學生程度教學，協助弱勢學生建立學習興趣及自信心。 

二、加強多元學習輔導，增進學習效果，提升弱勢學生之學習競爭力。 

拾壹、本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